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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习惯法研究及其意义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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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修律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大量西方法治观念、法律制度被移

植到中国，使中国逐步建立起统一的现代国家法律制度。但是，国家法

与传统习惯法的冲突仍然顽强存在而并未完全消失，尽管在大部分地区

国家法能够“战胜”习惯法，但在一些地方，国家法与习惯法并存发挥作

用甚至国家法的有效性不如习惯法（尤其是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少

数民族习惯法之一，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习惯法（彝族主要分布在

云南、贵州及四川三省交界处，其中以四川大小凉山为核心）自民国时

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 

     所谓少数民族习惯法，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习惯法的定义

可理解为：“人们公认并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些习惯、惯例和通

行的做法。” 即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风俗习惯均可被认为是习惯法。吴

大华将其进一步定义为：“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调

整、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由社会成员共同确认的，适用于一定区域的

行为规范。” 本文以上述界定为基础，对建国以来学术界关于彝族习惯

法的研究及其意义作一述评，主要涉及刑事、婚姻家庭与继承、纠纷与

案件解决的习惯法，等等。 

    一、彝族习惯法的现代意义 

     建国初期，国家及四川省等一些有关研究机构组织的几次对彝族聚

居地情况的调研，基本弄清楚了其传统习惯法的组成、使用情况等，也

从那时起学术界开始了对彝族习惯法是否具有现代意义的讨论。 

     学术界很多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简单否定彝族习惯法的现代意

义，认为它是“奴隶主意志的体现，维护的是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刘广安具体指出它的作用：第一，严格维护奴隶主的最高等级地位，确

保奴隶社会等级秩序的不可变更性；第二，严格维护奴隶主的财产所有

权和掠夺权；第三，严格维护奴隶制的社会基础——家支制度。 有的

学者还认为彝族习惯法与现代法制水火不容，是制约彝族社会发展的沉

重桎梏，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一种残存的社会制度，到

了民主改革时期，已经是腐朽不堪，不堪一击”。 
     林耀华先生则以他多年研究凉山彝族的经验，对此作了较为客观的

分析，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彝族习惯法看作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它

是“千百年来凉山彝区社会文化的积淀物”。 后来的学者也大都以此为思

想基础进行研究，看到了彝族传统法律文化中既有消极因素，也有适应

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因素，指出，如果把习惯法一律看成是奴隶制的糟



粕、革命的对象，因而全盘否定，无法说明当前凉山彝族社会80%的民

事案件是由家支精英出面用习惯法裁决的现象。 并且，“正是通过习惯

法，一些新的思想才渗透到现行的立法体系中，从而创立新的民族法

规”。 海乃拉莫总结彝族习惯法有“五性”，即完整性、全民性、永久

性、灵活性、民族性、逻辑性，“从法律的权威性和效力性等方面来

看，都可以与古代其他早期奴隶制国家的成文法相媲美”。 
     孙伶伶进一步指出了彝族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第一，广泛的民众基

础及心理认同；第二，朴素原始的民主平等观念；第三，重视和解和宽

容精神；第四，注重宣教、妇孺皆知。 童正容、陈昌文则通过对乐山

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下属的一个彝族聚居村落西河村的实地考

察，证明了按照传统习惯法生活的民众生活满意度非常高，他们的生活

状态甚至是现代社会城市人所向往的。 

     上述研究趋势表明，学者们逐渐抛弃了以往以阶级分析方法对彝族

习惯法加以简单否定的做法，而以一种更加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它，越来

越重视发掘其积极意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学术界对其关注度还显然

不够高，现有研究主要是对习惯法规范的整理和堆砌，而较忽视与习惯

法规范相关的其它制度环境，且研究的材料多为建国初期的几次调研，

近年来习惯法在当地的实际适用情况及其效果没有缺乏进一步调查研

究。这就产生了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特定时期匆忙的调查，调查者的法律理念过分强调阶级性，

被调查对象各说一套，这使得调查无法具体深入，所取得的材料不够客

观，很容易使对习惯法的研究结论也不够客观。 

     第二，研究过于重视具体规范本身而忽视规范背后的东西，这样继

续的研究是否还有太大价值值得商榷。我们应当做到既要“知规范然”，
又要“知规范之所以然”。 
     第三，缺乏对彝区当下习惯法实际适用情况的具体调研，研究材料

还多为上世纪中叶所取得。法律研究须具备时效性与实用性，不明确习

惯法在当下的实际作用空间，就无法讨论它现实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因

素，再去争论它是否有现代意义就无异于纸上谈兵了。 

     因此，笔者认为，针对这几方面问题，进一步研究需要具备的是客

观的心态与实地深入的调研。 

    二、彝族习惯法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 

     彝族传统习惯法在处理现实纠纷问题上的作用是学术界讨论的热

点，其中观点褒贬不一。杨玲、袁春兰对近年来民间使用习惯法解决纠

纷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指出习惯法在彝族现代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作

用。 

     但传统观点大多否定习惯法在解决纠纷时的积极作用，如刘俊哲认

为，尽管调解纠纷的审判者德古和苏易是自发产生出来的，也是熟谙习

惯法，懂道理明是非的正直之人，但他们同家支头人和奴隶主贵族一

样，代表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家支的利益，而且很多时候 “根据一些事物

的偶然现象来判断是否有罪，既不科学，又不公正”。 孙伶伶也认为，



家支用习惯法干预了正常的司法实践活动，在解决纠纷时往往出现以强

凌弱、以众欺寡的现象，甚至误导或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林耀华先生对此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他认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和政社分治以后，家支活动再度活跃起来的现象有其合理性，习惯法在

解决纠纷问题中既有违法的一面，也有合法的一面，并分别作了论述。 

许多学者也更多地看到了彝族习惯法在解决现实纠纷中的积极意义，郭

金云、姜晓萍、衡霞在研究中指出了德古在地方政策的制定、地方纠纷

的处理、地方事务的协调过程中不可低估的权威性和参与性，如果对他

们进行角色、职能、资质、组织等方面的“再造”，就能让他们成为协调

民族纠纷和矛盾、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民间

权威。 冯敏在其后来研究中也大致同意这一观点，并和武精忠一同在

文章中指出，按习惯法调解家支内部和与外家支之间的民事纠纷，使大

量的民事纠纷得以平息，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许多学者还指出了

纠纷调解者德古、苏易等在处理纠纷时的公正性——习惯对他们的权力

有限制，他们也能够自觉地做到公正不阿，不收受任何贿赂，对原被告

一视同仁。且若在现代纠纷解决中适当吸收这些民间调解者，能够很好

地解决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二次审判”现象。 海乃拉莫对彝族习惯法

在这一方面的作用评价更高，认为它在程序方面内容详细、判案公正、

分析严明、逻辑性强、概念清晰、判断准确。此外，他还在文章中提到

了彝族解决纠纷中的一个奇特方式：赔偿命金，即通过赔钱的方式补偿

杀人罪行。 陈金全、孙伶伶也在研究中提到了关于赔偿命金的问题。 

张明泽、严文强甚至在研究中指出，被大多学者一致否认的“复仇”制
度“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纠纷得以解决的契机”。 
     此问题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对它的讨论不仅涉及到彝族习惯法的

现代适用，也涉及到近年来民事诉讼法学界的热门话题——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或称非

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这样的讨论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广大彝区交通不便，经济欠发

达。发生纠纷的当事人需要考虑其诉讼效益，即解决纠纷过程所付出的

代价是否小于纠纷解决后所得利益。假使答案为否，法律又不给予当事

人除了诉讼以外的别的能够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纠纷解决机制，那么社

会中将会滞留大量未决纠纷甚至产生纠纷升级化的后果，不利于社会的

和谐发展。所以，笔者认为，不适合把所有纠纷都交由法院处理，甚至

一些在非彝区应交由法院处理的纠纷都可考虑纳入传统的民间解决机

制。法谚有云“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延迟的权利保护等于拒绝权利保

护”，如果能够借鉴当地传统的做法，让一部分程度不很严重、解决较

易的纠纷从法院诉讼机制分流至民间解决机制，既符合当地民众的传统

心理诉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诉讼成本，更好地体现民事纠纷解决

的效率性原则。 如何建构将彝族的一些解决纠纷的习惯法纳入到ADR
的范围，将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尝试。 

     笔者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再深入彝区，切实弄清楚这种纠纷解

决机制在当下的实际适用情况，解决效果、利弊以及德古、苏易在当下

民众心理的地位。此外，再进一步讨论这种机制如何能与现代国家法律



 

接轨，实行创造性转化，德古、苏易的现代化“再造” ，以及它是否对非

彝区也有借鉴作用等问题。 

     三、彝族习惯法在净化社会环境中的影响 

     关于彝族习惯法在净化社会环境中是起着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

学术界的观点也有不同。 

     一些学者指出了彝族传统习惯法中一些与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不符的

地方，他们从研究彝族犯罪现象出发，指出习惯法中家支制度对犯罪现

象的消极作用，具体表现为：为维护家支利益不惜自身一切；保护家支

成员的庇护心理；盲从介入家支械斗；同态复仇。 

     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彝族习惯法对抑制社会不良现象的积

极意义，他们更多地用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它。比如在抑制奸淫未成年幼

女行为方面，习惯法严厉禁止奸淫未成年幼女，违者将处以极为严厉的

刑罚，并受到道德上的严厉谴责，因此彝族地区这一类案件极为罕见。 

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利用习惯法在禁毒方面的作用，云南省禁毒委员会的

网站上就曾有关于利用彝族习惯法禁毒的报道。 庄孔韶、杨洪林、富

晓星对某彝族地区于1999年、2004年两次自发利用习惯法进行禁毒的

现象作了深入研究，并作了可行性分析。 陈金全也于2006年9月18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了彝族习惯法在禁毒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还有学者还看到了彝族习惯法中治罪的独特地方，认为其维护了社

会的和谐。徐漫指出，赔罪为主刑罚为辅是凉山彝族法律文化中一个突

出特点，体现了彝族习惯法的重要原则——宽容，“宽容最基本的含义

就是‘爱人’，即重视人的生命”。 此外，习惯法（只存在于解放前，现

已消失。）改造和处置罪犯是将他们置于宽松、和谐的环境中：第一，

除政治犯外，惩治犯人不用监狱、刑具等设施，也不用专门人员武装强

制改造，而是把罪犯置于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中；其次，处置罪犯的手段

非常特别，如死刑犯不用他人武装强制执行，而使犯人自觉自愿地在规

定刑期内自己执行，并可选择死亡方式。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在当下来说应当是有相当意义的。 
     第一，搞清楚习惯法对彝族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对犯罪现

象的促进、纵容作用，有利于科学、有力地引导民众、降低犯罪率，并

用法律的武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各

类关系。 

     第二，运用习惯法禁毒，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从全国范围来

看，毒品问题屡禁不绝，地处“金三角”地区与中国内陆交通必经之地的

彝区此问题显得更是严重。倘若果真如一些学者们所言，某些彝区利用

传统习惯法禁毒并取得一定效果，那将很有积极意义。因为仅靠现在通

行的做法强制禁毒难免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窘境，习惯法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产生毒品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且符合当地民

众的心理诉求。 但当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少，学术界、政府以

及社会公益组织都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在当地搞试点，并

 



更多地参考当地民众、公安司法机关人员、政府专职人员的意见。 

     第三，在当下世界“轻刑化”趋势的潮流下，彝族传统习惯法中赔罪

为主刑罚为辅的宽容原则甚至对全国性的刑事立法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作

用，有必要更进一步挖掘其科学、合理的因素。 

     四、彝族习惯法在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影响 

     学术界对习惯法在彝族婚姻家庭方面的影响关注度很高，论述很

多，但都分歧不大，认为落后的婚姻观念——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包

办买卖婚、指腹为婚或娃娃亲、姑舅表优先婚、转房等，严重违反了

《婚姻法》有关婚姻自由、禁止近亲结婚的原则，严重侵犯了妇女的基

本权利，是应当坚决取缔的。如曲木尔布认为，彝族传统婚姻形态具有

封闭性、强制性、金钱性以及不完整性，相对于今天婚姻观念来说，是

凌驾于婚姻个体之上的扭曲性婚姻。排除一些可取因素以外，它压抑了

婚姻的自然本性，阻挠了社会的发展进程，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婚姻改

革留下了许多不利因素。 冯敏也认为这些“陈规陋习不仅不符合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也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从婚姻开始，就给家庭致

富设下了障碍” 。 
     一些学者还关注了在传统婚姻家庭观念下女性地位的问题。米国政

认为，彝族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男权为轴心的社会，妇女只不过是男性的

附庸，家支传宗 

     接代的工具。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婚权实际掌握在家支长老

和父兄手里，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道德生活上还要受男权压抑，背负

更沉重的法理和道义责任。 冯敏认为“婚嫁钱”严重扼制了妇女的婚姻自

主权，也是使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一大原因。 另一些学者

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彝族女童的教育问题，认为导致彝族女童入学率

低，入学后流失率大、合格率低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婚姻中

的订娃娃亲、早婚等不良习俗。 

     然而，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彝族传统婚姻习惯法中积极的方面——家

支外婚、姨表不婚，还注意到了虽然已经在彝族地区进行了多年的婚

改，但传统的婚姻观念在当代彝族人心目中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

们也在深思着如何对彝族传统婚姻习惯进行合理的现代化改革。如秋么

东市指出，理念性的社会性别具有一定延续性和滞后性，传统社会中形

成的社会性别意识依然左右着当代彝区男女两性的思维和行为，有必要

研究可行有效的方法以促使不平等不协调的两性发展向良性方向全面发

展，让彝区的两性都能在平等和谐的氛围中充分发挥自我主体作用。 

马林英则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凉山彝族婚姻文化中

的婚姻角色也由婚变潮中的被动逐渐转为主动，婚姻角色正朝着城镇与

农村整体变动，突破血统、等级、民族而进行联姻，以及婚姻自主，婚

变中主角被女性取而代之等悄然兴起的现代、开放的方向进行重构。她

并且认为虽然这种重构还未能完全成为当前彝族婚姻生活中的主流，但

它代表着进步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彭逢铭在研究中也有着与马林英

类似的观点。 而张海洋教授与胡英姿对凉山州于1960年、1964年、



1976年、1988年进行的婚改情况作了详细分析，指出几次婚改动机虽

无可指责，但有全盘否定地方民族文化的问题，具体操作有一厢情愿和

脱离实际之嫌，一些不科学不实际的做法受到了当地人与环境的联合抵

制。因此在婚改中应该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尊重彝族本身的文化价值、

兼容能力和主体性，把移风易俗的选择权交给当地文化的主体，这样才

能事半功倍。 

     对这方面问题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何找到一种更科学有效、

更符合当地民众心理的方式来进行婚姻改革，真正实现社会包括男女平

等在内的人人平等，真正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当下研究的主要缺憾，还是在于研究材料缺乏时效性，讨论的焦点

多在其婚姻观念、婚姻形式的消极因素上，没有更多地考虑如何尊重当

地文化传统，也没有更多地去考虑如何用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式来解

决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研究、存在现代法制意义的主要几

个问题为：婚嫁钱问题、社会性别问题、继承权问题等。此外，一些现

有对彝族习惯法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还未涉及，但已成为婚姻法学界讨论

的热点话题，如登记婚与仪式婚问题、农村妇女离婚后土地承包权问题

等也可以此为研究对象。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很有价值，也存在很大空

间。 

     五、彝族习惯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吴大华在研究中讨论了少数民族习惯法规范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

极作用和极大的可行性 。许多学者也关注到了彝族习惯法在此方面的

积极作用，胡子龙发表过关于彝区利用习惯法中环境制度进行环境保护

的成功例子。 王庆也通过对贵州省毕节市的实践经验的研究，指出了

这方面的作用。 

     曲比阿果指出，凉山彝区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用包括法律手段

在内的多种手段保护、弘扬和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已成为当务之急。彝

族习惯法中的一些内容在涵养山林、保护动植物资源方面，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她还认为凉山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些保护彝族传统文化方面

的地方性法规，因为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马军则以多年对云

南省禄劝彝族自治县双化乡坎邓村彝族生态、文化习俗的调查研究为例

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在彝族习惯法中体现出的生态伦理、文化习俗

与生态经济原则“密切吻合，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在

习惯法中体现出的世代传统的自然观、农耕文化的资源观对保护生态环

境起着积极的作用。 

     另一些学者则质疑彝族习惯法对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如王明东认

为，彝族习惯法中关于生态的制度，只是在生产力、科技水平都较低的

情况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的反映，只能算直观的、朴素的观

念，离现代文明所要求的规范性、系统性和确定性还有较大的距离。 

刘俊哲也在研究中有类似观点。 

     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非常热门的话题，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环境是被

公认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也是被全世界所普遍采用的，但利用传



统习惯法保护环境的提法还显得比较新颖。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共同关

注，需要广大民众的心理认同，也需要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措施加以保

证。彝族传统文化中有着朴素的生态观念，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以

习惯法的形式体现出来，并在实践中长期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在现

代立法中，特别是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就可以更多地参考传统习惯法，

一来这些习惯法经过千百年的反复适用已经证明了其积极性与有效性，

二来深入社会方方面面的习惯法更容易被当地民众接受。 

     近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多从文化视角进行，还很少有对它是否对现

代立法有借鉴作用作研究及可行性分析的，笔者认为此处还有很大空间

待深入。 

     六、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彝族习惯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意义： 
     第一，一般说来，当一个制度或规则能够在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内

比较长期地存在，这一制度或规则必须满足接受这一制度或规则的人们

的特定需要。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全面禁止彝区

习惯法的合理性。彝区的生产力状况还并没未达到国家制定法所赖以产

生并存在的地步，这又有何必要强制人们去遵守这种与自己不相关的法

律呢？ 其实，国家立法机关也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

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作出变通规定……”作为彝族自治地区的凉山州等人民代表大会就可依照

此法，参考习惯法中的有利因素，制定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对法律和行

政法规的规定作出相应变通，以更好适应当地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

特点。具体来说，应用在此的习惯法问题主要是婚姻家庭继承问题、环

保问题、禁毒问题、民事纠纷解决机制问题。 

     第二，彝族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合理内核，如赔偿为主惩罚为辅的宽

容刑罚政策、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让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民事调解人

等，可以借鉴到非彝区甚至全国性之立法。 

     第三，习惯法中一些明显落后的部分，如阶级制度、同态复仇、婚

姻家庭继承制度中对女性的严重歧视等，欲根除之必先了解之，研究这

些内容的产生原因及背景、当下民众中的心理认同、具体危害等，才能

以一种更为理性、适当的方式根除之。 

     第四，研究习惯法对犯罪行为的促进、纵容作用，有利于科学、有

力地引导民众、降低犯罪率，并用法律的武器打击犯罪。 

     总的来说，经过几次大的社会调查，关于彝族传统习惯法具体内容

的研究已经非常细致了，但现有研究还往往仅限于此，不惜一再花重墨

于简单的规范整理、堆积上，忽略了应为现阶段研究更加重视的规范背

后的东西。其次，由于受过去片面阶级思想的制约，很多学者还只是看

到了其中与现代社会伦理不符、应当被摒弃的部分。对于那些积极的、

有利于当代彝区甚至可以借鉴到其他地区的习惯法却被很多人忽视了，



也没有引起学术界更加广泛、具体、深入的研究。再次，近年来对彝区

习惯法适用的实地调研还相对缺乏，大部分材料还来自于上世纪中叶建

国初期的搜集，如果再一直完全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研究的时效性、

实用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总之，对于包括彝族习惯法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应当以

一种更加包容、客观的心态来看待，更多地去发现、利用那些有利于现

代化发展的元素；而对于那些不利的元素，在保持坚决取缔的态度之

下，要更多地从少数民族传统习惯出发，采取一种能够被他们普遍接受

的方式，而不是一味地、不分好坏地消灭、铲除。  (谢晶 中央民族大

学法学院2005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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